
化学工程系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81700]化学工程与技术

[00]化学工程与技术

一、适用学科、专业

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工学门类，学科代码：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涵盖 13个学科方向：传递现象与分离工程、多相反应与催化工程、

过程系统工程、化工热力学、能源化学工程、生态化工与清洁生产技术、材料化学工程及膜

技术、超临界流体技术、环境生物技术、生物医药工程、生物化工、安全科学与工程、资源

化工。

二、培养目标与定位

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培养目标为：系统深入掌握坚实宽广的化学工程与技术基础理论和

科学研究方法，具备突出的创新能力、主动的合作意识、开阔的国际视野和独立开展科学研

究的能力，恪守职业伦理，身心健康，在产业、学术和管理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并具备全球

胜任力。

要求掌握本学科所需的坚实的数理知识和化学知识，系统而深入的化学工程、传递过程、

反应工程、化工热力学、生物化工、分子生物学、材料化工等专业知识；广博的知识面，具

备一定的学科综合知识，学科前沿知识和相关交叉学科的知识，为学位论文的创造性奠定坚

实的理论基础。

三、培养方式

1. 实行导师负责制。必要时系内成立指导小组，由指导小组组长主要负责。跨学科或

交叉学科培养博士生时，应从相关学科中聘请合作导师共同指导。

2. 博士生应在导师或指导小组指导下，学习有关课程，查阅文献资料，参加学术交流，

确定具体课题，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成果。

四、学习年限

符合《清华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要求。



五、培养环节与学位要求

1. 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博士生入学后两周内，研究生院和相关院系开设新生学科专业教育系列讲座以加强研究

生综合素质培养。

博士生入学后三个月内，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个人培养计划。内容包括：研究方向、课程

学习、文献阅读、选题报告、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学位论文及实践环节等方面的要求和进

度计划。经导师确认签字后将个人培养计划提交系教学办公室备案，由系课程学习指导小组

对每个同学培养计划中的选课情况进行审定。

2. 资格考试

由系与学科方向组成两级资格考试委员会，普博生入学后第二学期起、直博生和硕博连

读生入学后第三学期起开始申请参加资格考试。资格考试委员会制定考试办法和安排，应提

前将考试要求通知参加考试的博士生。

系级组织的考试为笔试，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笔试科目：化工专业综合，总分 150分，

考试时间 3小时。内容包括“化工传递过程原理”、“高等化工热力学”、“高等化学反应工程

原理”、“化工系统优化与综合”部分，博士生任选作答两个部分的试题。普博生不设置笔试

环节。

学科方向组织考试为口试，内容为化学工程前沿文献阅读口头报告，口试时间：不少于

30分钟，包括博士生 PPT汇报 20分钟（含英文 5分钟文献综述介绍和 15分钟结合自身研

究内容拓展阅读汇报）和评委组提问不少于 10分钟。评委专家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指定的

五至七位具有博士生指导资格教师组成，其中至少包含学位评定分委会委员一名。口试评分

等级分四档：A,B,C,D，其中 A数量不得超过本学科方向总汇报人数的 30%，A+B不得超过

本学科方向总汇报人数的 80%，在同档内要求按强均匀分布给出百分制成绩。

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资格考试总成绩=笔试成绩+口试成绩。总成绩高于 150分者通过

资格考试；普博生资格考试总成绩=口试成绩。总成绩高于 60 分者通过资格考试。资格考

试不通过者，可于下一期再次申请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若连续两次出现上述情况，将提交

化学工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处理。

普博生入学后第六学期结束前、直博生和硕博连读（含硕士阶段）在入学后第八学期结

束前仍未通过资格考试者，则该必修环节考核未达到培养方案规定要求，应予以分流。直博

生和硕博连读生可申请转为硕士生培养；普博生以及未转硕的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可申请退

学，否则学校予以退学处理。



3. 文献阅读与选题报告

博士生入学后应当在指导教师或者指导小组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

向，尽早确定课题方向，制定论文工作计划，完成论文选题报告。选题报告的具体完成时间

由指导教师/指导小组决定，但自选题报告通过至申请答辩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选题报

告包含文献综述、选题背景及其意义、研究内容、工作特色及难点、预期成果及可能的创新

点等。选题报告应当以学术活动方式至少在二级学科范围内公开进行，并由以博士生指导教

师及指导小组成员为主体组成的考核小组评审，考核小组中具有博士生指导资格的教师不少

于三人，含学位评定分委会成员一名。属于学科交叉培养博士生的论文选题报告会应当聘请

所涉其他学科的专家参加。经评审通过的选题报告，应当以书面形式报院系备案。在论文研

究工作过程中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进行选题报告。

普博生入学后第八学期结束前、直博生和硕博连读（含硕士阶段）在入学后第十学期结

束前仍未通过选题报告者，则该必修环节考核未达到培养方案规定要求，应予以分流。直博

生和硕博连读生可申请转为硕士生培养；普博生以及未转硕的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生可申请退

学，否则学校予以退学处理。

4. 社会实践环节

详细要求见《清华大学博士生必修环节社会实践管理办法》。

5. 学术活动

实行博士生学术报告制度，博士生每年至少在系统一安排的学术活动中做一次学术报告；

在全国或国际会议上以口头报告等方式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

对于每周或定期有学术活动的研究室的博士生按研究室要求参加定期学术活动。对于没

有定期学术活动的研究室的研究生，可参加本组和相关研究室（所）的学术活动。博士生在

读期间参加学术活动累计次数不少于 30 次，其中至少参加系统一组织的学术活动（包括科

研办公室、教学办公室组织的学术活动）10 次。每次学术活动需单独记录（500字），经指

导教师签字后自己留存，在申请答辩前交院系记载成绩。

6. 论文中期检查

在博士学位论文工作的中期，由系及学科方向组成两级考核委员会，对已经开题的博士

生就论文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工作态度和精力投入等进行全面考查。考核委员会制定考试办法

和安排，应提前将考试要求通知参加考试的博士生。一般于开题后一年左右完成考核，通过

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

系级组织的考核为书面报告，博士生需于每年 4月 1日前，提交有导师签字确认的研究



进展报告纸版及电子版各一份至教学办公室。按时提交报告的博士生方可以进入口试环节，

研究进展报告的要求见附录 1。

学科方向组织口试考核，每年 4月进行，口试时间：25分钟左右（每位同学讲 15分钟，

提问 10分钟，主要讲开题后的论文进度，综述不超过 5分钟）。评委专家由五至七位博士生

指导教师组成，其中至少包含学位评定分委会委员一名。口试评分等级分四档：A,B,C,D，

其中 A数量不得超过本学科方向总汇报人数的 30%，A+B不得超过本学科方向总汇报人数

的 80%。评委从四个方面对博士生所做的报告给予评价即：论文创新性、回答问题、论文

报告效果、总体评价。对在总体评价中 C（或 C+D）的个数大于等于评委数的 1/2或出现 D

的博士生，需再次进行论文中期检查。若连续两次出现上述情况，将提交化学工程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讨论处理。

7.论文工作年度进展报告

鼓励二级学科范围内组织考核小组对研究生论文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年度考核，评委专家

由三至五位博士生指导教师组成，其中至少包含学位评定分委会委员一名。考核办法由二级

学科自定并提前通知博士研究生。对于在考核中不通过者，需报系教学业务办公室备案，并

由二级学科在 2个月内再次组织考核。若连续两次出现上述情况，将提交化学工程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讨论处理。

8. 最终学术报告与答辩审批

博士生至迟应于申请答辩前三个月完成最终学术报告，对于论文工作的主要成果和创新

性等进行评议，广泛听取意见。报告会由系教学办统一组织，每位报告人的报告时间 30分

钟。评委小组由化学工程与技术学术分委员会委托教务管理部门遴选，需由五至七名博士生

指导教师（导师回避且其中至少一位为学位评定分委会委员，外请专家不少于一位）组成。

评委从四个方面对博士生所做的报告给予评价，即：论文创新性、回答问题、论文报告效果、

总体评价。总体评价等级分四档：A,B,C,D，其中 A数量不得超过本学科方向总汇报人数的

30%，A+B不得超过本学科方向总汇报人数的 80%。对在总体评价中 C（或 C+D）的个数

大于等于评委数的 1/2或出现 D的博士生，将对其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并终止其申请答辩

程序。博士生在答辩前 6个星期提交论文，由化学工程系研究生教学主管及学位分委员会主

席安排匿名送审。从提交论文之日起，答辩时间安排在 6周后。

六、课程设置

（1）普博生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需获得学位要求学分不少于 15，其中公共必修课程 4 学分，学科

专业要求课程学分不少于 5，学术与职业素养课程 1学分，必修环节 5学分。补修课程学分

计入非学位要求学分。课程设置见附录。

（2）直博生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需获得学位要求学分不少于 30，其中公共必修课程 5 学分，学科

专业要求课程学分不少于 19，学术与职业素养课程 1学分，必修环节 5 学分。考试学分不

少于 25。补修课程学分计入非学位要求学分。

● 普博生和论文博士课程

1、学位课程与环节( 不少于 15 学分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需获得学位要求学分不少于 15，其中公共必修课程 4 学分，学科

专业要求课程学分不少于 5，学术与职业素养课程 1学分，必修环节 5学分。补修课程学分

计入非学位要求学分。

（1）公共必修课( 不少于 4 学分 )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90680032 2学分 考试 春秋

博士生英语 94200012 2学分 考试 春秋

第一外语类

中国概况课

（2）学科专业要求课程( 不少于 5 学分 )

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研究生课程（≥5学分）

自选课程

（3）学术与职业素养课程( 不少于 1 学分 )

学生还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修其他学术与职业素养课程，但不计入学位学分。

化学工程伦理 60340011 1学分 考查 春

学术与职业素养课

（4）必修环节( 不少于 5 学分 )

社会实践 69990041 1学分 考查

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 99990032 2学分 考查

文献综述与选题报告 99990041 1学分 考查 春秋

资格考试 99990061 1学分 考试

● 直博生课程



1、学位课程与环节( 不少于 30 学分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需获得学位要求学分不少于 30，其中公共必修课程 5 学分，学科

专业要求课程学分不少于 19，学术与职业素养课程 1学分，必修环节 5 学分。考试学分不

少于 25。补修课程学分计入非学位要求学分。课程设置如下（必修分别满足以下各类学分

要求）

（1）公共必修课( 不少于 5 学分 )

自然辩证法概论 60680021 1学分 考试 春秋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90680032 2学分 考试 春秋

博士生英语 94200012 2学分 考试 春秋

第一外语类

中国概况课

（2）学科专业要求课程( 不少于 19 学分 )

A、 基础理论课( 不少于 3 学分 )

在导师指导下，跨一级学科攻读研究生的学生可以在原一级学科选修一门基础课程，代

替原数学课程。

高等数值分析 60420024 4学分 考试 秋

高等有机化学 70440023 3学分 考试 秋

高等无机化学 70440033 3学分 考试 春

高等物理化学 70440233 3学分 考试 秋

自选课程

B、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研究生课程( 不少于 16 学分 )

（a）专业基础课( 不少于 3 门 )

专业基础课（以下课程选三门）由导师指定。在导师指导下，跨一级学科攻读研究生的

学生可以在原一级学科选修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代替以下一门课程。

高等化工热力学 70340063 3学分 考试 春秋

化工传递过程原理 70340073 3学分 考试 春秋

化工系统优化与综合 70340153 3学分 考试 秋

高等化学反应工程原理 70340193 3学分 考试 秋

自选课程

（b）专业课



原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专业知识背景的学生，根据论文工作要求，在导师指导下，

可以选修其它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专业课程，学分不超过 2学分。其它多学课程只记录成绩，

不计入学位学分。

当代高分子化学 70340013 3学分 考试 秋

高聚物结构与性能 70340023 3学分 考试 秋

聚合物研究方法 70340033 3学分 考试 春

生物反应工程 70340102 2学分 考试 秋

液液萃取化工基础 70340122 2学分 考试 秋

生物分离工程 70340132 2学分 考试 秋

分离过程 70340142 2学分 考试 春

化工数学分析 70340172 2学分 考试 秋

代谢工程 70340182 2学分 考试 春

实验室风险控制与管理 70340201 1学分 考试 秋

材料学基础 70350043 3学分 考试 秋

材料显微结构分析方法 70350073 3学分 考试 春

溶剂萃取化学与工艺 71010172 2学分 考试 春秋

核燃料后处理过程与设备概论 71010192 2学分 考试 秋

氢能工程 71010292 2学分 考试 春秋

高分子前沿讲座 80340012 2学分 考试 春

聚合物界面及表面 80340032 2学分 考试 春

先进功能高分子材料 80340092 2学分 考试 春

膜分离技术原理 80340102 2学分 考试 秋

表面科学与多相催化 80340112 2学分 考试 春

环境微生物技术 80340122 2学分 考试 秋

胶体与界面科学 80340153 3学分 考试 秋

流体计算机模拟及其进展 80340162 2学分 考试 秋

化学反应动力学及机理 80340172 2学分 考试 秋

细胞培养工程 80340192 2学分 考查 秋

分子酶工程 80340222 2学分 考试 秋



微反应器和微型混合技术 80340261 1学分 考试 秋

水性聚合物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80340272 2学分 考试 春秋

药物递送原理与技术 80340412 2学分 考试 春

危险和可操作性分析 80340432 2学分 考试 秋

化工高等实验 80340442 2学分 考试 春

材料化工 80340452 2学分 考试 秋

低碳工艺流程学概论 80340462 2学分 考试 秋

合成生物学前沿研讨 80340472 2学分 考试 秋

纳米生物技术 80340482 2学分 考试 秋

软物质物理导论 80340492 2学分 考试 秋

现代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进展 80340502 2学分 考查 春

分离技术最新进展 80340512 2学分 考试 春

无机材料结晶学基础 80340522 2学分 考试 春

化工循环经济 80340531 1学分 考试 秋

化工过程控制 80340542 2学分 考试 春

化工技术经济分析与应用 80340552 2学分 考试 秋

绿色电源技术 81010252 2学分 考查 秋

核燃料循环战略 91010022 2学分 考试 秋

自选课程

（3）必修环节( 不少于 5 学分 )

社会实践 69990041 1学分 考查

学术活动与学术报告 99990032 2学分 考查

文献综述与选题报告 99990041 1学分 考查 春秋

资格考试 99990061 1学分 考试

（4）学术与职业素养课程( 不少于 1 学分 )

学生还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修其他学术与职业素养课程，但不计入学位学分。

化学工程伦理 60340011 1学分 考查 春

学术与职业素养课



七、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要求

参见本学科（项目）适用于 2020级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要求。

八、学位论文工作及要求

1、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两年。

2、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系统完整的学术研究工作的

总结，应当体现博士生在所在学科领域做出的创造性学术成果，应当反映博士生已经掌握坚

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并具备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力。

3、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达到所在学科要求，方可提出学位申请。

4、博士生应当按照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撰写学位论文。

5、博士生完成个人培养计划、满足所在学科的培养方案要求、学位论文通过同行专家

评审，方能申请答辩。有关学位论文的送审和答辩以及答辩通过后报送材料等要求另行规定。

九、附录

(1)普博生补修课程

凡跨学科录取的普博生，一般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本科层次有关专业基础课程 2～3

门，并要求必修化工专业基础课程（70340073，70340063，70340193，70340153）中至少二

门，如在硕士阶段已学过同等课程的，需提供相应证明，书面申请免修。凡在本学科方面欠

缺硕士层次专业基础的普通博士研究生，一般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有关课程。涉及与研究课

题有关的专门知识，由导师指定内容系统地进行补修。 补修课程可列入个人培养计划，记

非学位要求学分。

(2) 直博生补修课程

涉及与研究课题有关的专门知识，由导师指定内容系统地进行补修。补修课程可列入个

人培养计划，记非学位要求学分。

为强化博士生职业发展训练的基本要求，重视教学能力训练，鼓励更多博士生在主讲教

师指导下参与上习题课和组织小班讨论课等助教工作，并接受课程教学反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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